
解釋字號 釋字第13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0年09⽉24⽇

解釋爭點 公務員得兼私立學校董事⻑或董事？

解釋文 　　公務員服務法上之公務員，不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⻑或董

事，但法律或命令規定得兼任者，不在此限。本院院字第⼆三⼆

０號解釋應予補充釋明。

1

理由書 　　查「董事就法⼈⼀切事務，對外代表法⼈」，為⺠法第⼆⼗

七條第⼆項所明定。私立學校，係教育事業，負作育⼈才之責

任，其任務，與會館、慈善事業等財團法⼈有別；學校之主要事

項，均須董事⻑及董事決定（參看私立學校規程第⼗九條及第⼆

⼗六條）。其所擔任之職務，⾃難謂為非公務員服務法第⼗四條

所稱之業務，除法律或命令基於事實需要規定得由公務員兼任者

外，無論私立學校，已未為財團法⼈之設立登記，其董事⻑或董

事均非公務員服務法上之公務員所得兼任，以符合公務員服務法

限制公務員不得兼任他項職務之立法本旨，本院院字第⼆三⼆０

號解釋，應予補充釋明。⾄私立學校規程有關公務員為私立學校

之創辦⼈，得充任為董事，⾃係合於同法第⼗四條除外之規定；

如有其他事實需要，亦⾃得以法令規定公務員得以兼任，併予說

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謝冠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胡伯岳　景佐綱　⾦世鼎　曾繁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王之倧　林紀東　洪應灶　黃　亮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歐陽經宇　管　歐　李學燈　張⾦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⽥炯錦　戴炎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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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王之倧 

私立學校之董事董事⻑固如今⽇本院公布之解釋應認為係公務員
服務法第⼗四條所稱公務員不得兼任之業務。但依同條除外之規
定以及私立學校規程第⼗五條⾄⼗七條公務員為私立學校之創辦
⼈者，其中之⼀⼈⾄三⼈應兼任第⼀任董事中之當然董事。現任
有關主管教育機關以外之公務員應得兼任各私立學校之董事。各
該兼任董事之公務員亦⾃得被推⽽兼任董事⻑。本院院字第⼆三
⼆○號解釋關於本件前段部分予變更。 



本件⼤法官全體審查會議通過之解釋理由書中，認為未便執私立
學校規程第⼗七條有「現任有關主管教育⾏政機關不得兼任董
事」之規定⽽「認為非現任有關主管教育⾏政機關之⼈員，即均
可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⻑或董⻑」之「併予說明」，經本⼈在⼤
法官會議中說明其未妥後，予以刪除，並增加創辦⼈得充任為董
事⼀點。惟按之現⾏法令仍嫌有未盡當。⽤特提出本意⾒書如
上。 

相關法令

 私立

學 校 規 程 第 19 條  私 立 學 校 規 程 第 26 條

憲法第10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院字第2320號解釋

⺠法第27條(19.12.26)

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(36.07.11)

相關文件 ⾏政院函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⼀、本院前准監察院五⼗五年八⽉⼗三⽇五五監臺院機字第⼀九

⼆六號函為糾正各機關公務員多兼職並兼領公費暨兼任業務於法

不合檢附糾正案文請查照辦理⾒復等由。

⼆、監察院前項糾正案文第三項「查近來各機關公務⼈員間有充

任私立學校董事董事⻑校⻑或受委託處理校務者此項事務雖非公

務員服務法第⼗三條規定不得經營之商業或投機事業但不能謂非

『業務』之⼀種⾃應受公務員服務法第⼗四條公務員不得兼任業

務之限制」⼀節經本院於五⼗五年七⽉⼗五⽇以臺五⼗五⼈字第

七七三四號令飭教育部及臺灣省政府切實查明依法制⽌並函復監

察院嗣據教育部先後呈略以奉令制公務⼈員兼任私立學校董事董

事⻑校⻑⼀案執⾏困難⼜查憲法第⼀○三條規定「監察委員不得

兼任其他公職或執⾏業務」關於充任私立學校董事董事⻑照監察

院糾正案既均視為公務員服務法第⼗四條所稱「業務」之⼀種則

監察委員是否可以兼任私立學校董事職務不無疑義請核⽰等情。

三、本案教育部前項呈復意⾒與監察院糾正案意⾒不盡相同查私

立學校規程除第⼗七條對現任有關主管教育⾏政機關⼈員兼擔任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0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232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193012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7025&ldate=19470711&lser=001


學校董事有所限制外特各級⺠意代表及⼀般公務員兼任董事董事

⻑並無限制且私⼈捐資興學⼀貫為政府所⿎勵⽽擔任學校董事或

董事⻑對公務極少妨礙是以各級公務員之充任私立學校董事者頗

不乏不若依照監察院糾正案禁⽌所有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構服務

⼈員充任私立學校董事對各私立學校不無影響查貴院⺠國卅⼀年

四⽉⼗⽇院字第⼆三⼆○號解釋「原代電所謂會館執⾏委員如即

為財團法⼈之董事則公務員為之並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⼗四條

之規定」按照教育部⺠國五⼗⼆年⼗⼆⽉⼗⼆⽇臺五⼆參字第⼀

六五⼀○號令頒『各級私立學校申請財團法⼈登記應⾏注意事

項」私立學校須辦理財團法⼈登記因⽽私立學校董事亦即為財團

法⼈之董事可否適⽤上開解釋特函請查照惠就上開解釋再予補充

釋⽰為荷。

抄附教育部臺56⾼字第四九九七號及臺57⾼字第⼀八三⼆⼀號

兩呈。

抄教育部原呈

五⼗六年三⽉卅⼀⽇臺（56）⾼字第四九九七號 

本院收文五⼗六年四⽉三⽇第五三六三號

⼀、奉鈞院五⼗五年⼗⽉⼗五⽇臺五⼗五⼈字第七七三四號令略

開監察院所提糾正關於公務⼈員充任私立學校董事董事⻑校⻑或

受委託處理校務部份，應切實查明依法制⽌等因，本部遵經於五

⼗五年⼗⼆⽉⼗三⽇以臺五⼗五參字第⼆⼀⼀⼀六號及五⼗六年

⼀⽉廿六⽇以臺56參字第⼀三五六號令轉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及各

私立專科以上學校遵照辦理並飭應將各校現任董事中具有公務⼈

員⾝分者查明列表報部，各在案。

⼆、茲據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及各私立⼤專校院先後呈復到部，並

經本部多次集會研議，就理論事實及去令諸⽅⾯詳加檢討，對於

監察院公忠體國，督飭公務⼈員專職之精神，⾄為敬佩，惟糾正

案內制⽌公務⼈⾙充任私立學校董事董事⻑校⻑或受委託處理校



務⼀節，仍不無商榷餘地，謹分別說明如次：

（⼀）公務員服務法第⼗四條所稱公務員不得兼任之業務，似應

分別其業務之性質與處理業務之時間，所謂業務性質，如本職以

外未經法令規定之其他公職業務或與營利有關之業務，所謂處理

業務時間，如在辦公時間以內經常需要較多時間處理之他項業

務，公務⼈員⾃不得兼任，惟查教育事業為社會公益事業，依照

私⼈捐資興學精神，私立學董事僅有捐資義務，為無給職，似不

能視為營利，且私立學校董事會係採會議制，⼀般學校規定全體

董事會議每學期舉⾏⼆次，常務董事會議每⽉舉⾏⼀次，⾄於董

事會⽇常事務，另⾏設置專⼈承辦，故公務⼈員兼任董事，似尚

不⾄影響其本⾝之公務，⼜業務⼆字，範圍甚為廣泛，如泛指⼀

必業務則公務⼈員擔任慈善機構或⺠眾社團理監事，甚或擔任各

政黨之委員等是否亦在限制之列，不無疑義。

（⼆）依照私立學校規程之規定，現任有關主管教育⾏政機關⼈

員，不得兼任私立學校董事，別無其他限制之規定，故各級學校

董事中，間有由現任公務⼈員擔任者，惟⽬前各私立學校多經向

當地地⽅法院登記為財團法⼈，各董事均為登記⼈主體，應視為

完成法律承認程序之⼀，非有重⼤不當情事，似不宜遽予變更，

再公務⼈員⼀詞，共其範圍如何迄尚未有明確規定，依各種法令

解釋，據統計有六種以上不同之說法，究以何者為準，似宜先予

確定。⽌外⼜如（1)公營事業機閬關創設之員⼯字弟學校，在教

育法令上視同私立學，部份董事係由本機構指定有關現職⼈員兼

任，該項⼈員應否限制？（2)中央及省縣市各級⺠意代表，如立

監委員國⼤代表及省縣市議員應否限制？（3)政務官及考試委員

應否限制？（4)現役軍⼈及公營事業機構董監事可否兼任？（5)

公立學校教職員可否兼任私立學董事？似亦均不無研究之餘地。

（三）謹查私立學校董事董事⻑及校⻑所負之職責，各有繁簡不

同，上項⼈員如須限制公務⼈員兼任，似亦宜按其職責之不同⽽

予分別規定。依照現⾏教育法令，各級學校校⻑應為專任，故⽬

前各⾏政機關公務⼈員尚無兼任校⻑情形，關於少數⺠意代表，

如立法委及省議員等可否兼任私立學校校⻑問題，本部前曾專案

呈請鈞院釋⽰，嗣准鈞院謝秘書耿⺠五⼗六年⼀⽉廿七⽇臺56教

字第六六三號，以該案經轉奉本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⼆四九次會



議決定「緩議」等由，茲監察院此種糾正案與上項決議復有牽連

之處，本部在執⾏上深感困難。

（四）教育為百年樹⼈⼤計，允宜於安定中求進步，⾃監察院糾

正案轉知各私立學校後，各私校董事會多已引起動盪與不安，即

若⼲⺠意代表亦認為此案有再加考慮之必要，再則，公務⼈員如

不能擔任私立學校董事，其妻兒女或親屬仍可出⾯擔任，勢將降

低董事素質，公立學校教員如不能擔任董事，則將來各級私立學

校董事，勢將為⼯商⼈⼠甚或與教育無關之⼈⼠所壟斷，其後果

尤不堪設想，⼜私立學校規程規定董事會須有三分之⼀以上董事

為教育⼈員，⽽董事因係無給職，如欲便現任教員辭職後再擔任

董事，事實上亦不可能，如將重事改為有給職，則與捐資與興學

之精神亦有違背。

（五）本部⽬前最感困擾者⼀為各私立學校董事會改組，⼀為新

設私立學校之董事名單，如有公務⼈員包括現任公立學校教職

員，軍職⼈員，軍職⼈員，政務官，公營事業機構董監事及⺠意

代表等在內，本部甚難處理，如不予核定，勢將影響學校之安定

以及設校籌備⼯作之進⾏，如予核准，則與糾正案之意⾒相左，

恐將引起不良後果，妥為設法解決，洵為當務之急。

三、基於前述情形，擬請鈞院復監察院將本案實施困難情形加以

說明或運⽤其怹關係與監察院協調，期能獲得諒解，俾使該糾正

案消於無形，並於協議確定前，請准本部仍照現⾏教育法令之規

定辦理，是否有當？恭請鑒核⽰遵。

抄教育部原呈

五⼗七年七⽉廿九⽇臺57⾼字第⼀八三⼆⼀號 

本院收文五⼗七年七⽉三⼗⼀⽇第⼀六○七⼀號

⼀、前奉鈞院令飭依法制⽌公務⼈員充任私立學校董事、董事



⻑、校⻑或委託處理校務⼀案本部除已轉知所屬遵照辦理外其中

關於公務⼈員範圍問題因法無明文規定經列舉有關事項呈請釋⽰

並請就已定論部份先⾏核⽰俾資遵循各在案。

⼆、茲奉鈞院本年六⽉廿九⽇臺57⼈政貳字第八五八四號令略開

「各級⺠意代表均非公務員服務法上之公務員除憲法另有規定者

外尚難限制其兼任私立學校董事職務」等因⾃當遵辦惟查憲法第

⼀○三條規定「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⾏業務」關於充

任私立學校董事董事⻑校⻑或受委託處理業務遵照鈞院釋⽰及監

察院糾正案說明既均視為「業務」之⼀種則監察委員是否可以兼

任私立學校董事等職務不無疑義擬請併同前案早⽇釋⽰俾資遵循

三、恭請鑒核。




